关于加快推进白鹤湖园区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加快推进白鹤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通过“外引内培”双轮驱动，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将白鹤湖园区建设成为全省一流的食品产业园区。“外引”方面，围绕预制菜（串串）、烘焙、粮油等优势重点产业，每年新增落户签约金额超亿元农业企业10家以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0亿元以上。“内培”方面，积极促进园区企业“小升规”、“规改股”，到2027年，园区落户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60家以上（其中规上企业40家以上），食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

二、基本原则

1.市级统筹原则。市级层面向各区（市）统筹下达白鹤湖园区招商任务，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展园区工作绩效评价等。

2.属地管理原则。白鹤湖园区的用地、用电、用能以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由贵溪市负责，需要市级层面协调研究的事项由贵溪市按程序上报市政府。

3.利益共享原则。余江区、月湖区、高新区、龙虎山景区、信江新区招引企业在白鹤湖园区落户，所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由招引区（市）与贵溪市按照5：5比例进行分成，分成年限暂定为10年。

三、招商任务

白鹤湖园区采取“全域招商”模式，异地招商企业落实“飞地经济”政策。

1.明确招商任务。贵溪市每年新签约落地在白鹤湖园区农业招商项目金额17亿元以上，新引进超亿元项目2个以上；余江区、高新区、信江新区每年分别新签约落地在白鹤湖园区农业招商项目金额7亿元、4亿元、2亿元以上，新引进超亿元项目各1个以上；月湖区、龙虎山景区每年分别新签约落地在白鹤湖园区农业招商项目金额2.5亿元以上，新引进超0.5亿元项目各1个以上；市政府各驻外招商机构每年分别新签约落地在白鹤湖园区超亿元项目1个以上。

2.招引项目要求。招引项目产业定位主要为预制菜（串串）、粮油、烘焙、宠物饲料及其上下游关联产业，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符合白鹤湖园区整体规划、投资强度，必须在贵溪市注册成立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

3.招商职责划分。余江区、月湖区、高新区、龙虎山景区、信江新区以及市政府驻外招商机构负责承担园区项目招商及手续办理等相关工作，每个项目需落实一名县级领导和一名联络员做好后续对接；贵溪市成立招商项目工作专班具体负责落实白鹤湖园区招引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林地定额指标、能耗指标、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以及后续跟踪服务等工作。

四、支持政策

1.招商工作经费补助。各地以及4个市政府驻外机构完成当年招商引资任务数，且实际进资率50%以上，按照实际到位资金总额的0.5%给予工作经费奖励。未完成下达的招商任务，按照未完成招商金额乘以0.5%，由市财政在当年财政结算中扣减同等金额的工作经费。（全年招商任务39亿元，按照进资率50%计算，19.5亿元乘以0.5%，需要兑现工作经费奖励975万元）
2.园区考核补助。市政府下达白鹤湖园区每年招商项目数额10个、签约金额10亿元，进资率5亿元，企业营业收入增长30%以上，入统企业新增5个以上的工作指标，经考核完成上述任务，每年安排50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发展。未完成上述任务的，白鹤湖园区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当年考核不得认定为优秀。市农粮局每年完成全省农业招商考核任务数，市财政安排25万元招商经费。

上述两项补助政策暂定时间为三年（2025-2027年），兑现方式为每年年终由市委农办、市财政局进行考核提出意见，报请市政府同意后，拨付到相关单位进行兑现。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白鹤湖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任组长，市委农办（市农粮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统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园区运转过程中的问题，协商提出工作建议。工作专班由市委农办承担日常工作。

2.明确职责分工。市农粮局负责白鹤湖园区项目申报、数据汇总等工作；市工信局负责做好白鹤湖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运行调度、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推动食品工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市财政局负责落实白鹤湖园区招商工作经费和奖励经费，协调做好税收实得部分的分配工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结合白鹤湖园区建设总体规划，在当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优先保障白鹤湖园区建设需要；市商务局负责将白鹤湖园区招商任务纳入到全市招商工作进行调度、统计；市税务局负责落实园区企业税收政策兑现；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鹰潭金融监管分局负责指导驻鹰银行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园区特点的金融产品。

3.强化工作调度。按照“一季一调度、年度总评价”的工作机制，工作专班每季度重点调度招商项目落地、项目推进、资金兑现、外出招商等工作情况。年底前，以省农业农村厅“云上赣农”平台上各区（市）招商数据作为区（市）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市政府各驻外招商机构、白鹤湖园区管委会当年招商任务及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分别报送市委组织部、贵溪市，作为单位年度考核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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